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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做法

浙江省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定位为具体业务工作，在实际工作

推进中，强调数字化理念，注重运用数字化手段和工具，以技术市

场建设、“浙江拍”品牌塑造、科技中介服务、成果转化改革等为

抓手，主要做法为四个聚焦。

1.聚焦“平台端”，推进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建设

一是迭代升级建设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 3.0。按照浙江省数

字化改革要求，打造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技术交易平台体系，构

建“1+5”功能模块（即交易大厅、成果大厅、服务大厅、需求大

厅、活动大厅、境外大厅），技术交易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再造。浙

江省科技厅下属事业单位牵头网上技术市场的统一运营，一方面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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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覆盖各个市县的技术分市场工作力量，构建贯通省市县三级的工

作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垂直整合资源，与行业部门、专业机构共建

行业技术分市场，目前已实现在农业、碳达峰碳中和、 医疗卫生

等领域建设行业分市场。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已汇聚科技成果 14000

多项、企业需求 2500 余项，入驻机构 260 余家，累计注册用户 9000

余个，累计访问量近 90万次。

二是做大做强“浙江拍”品牌。充分发挥技术市场价格发现机

制，面向协议公示、挂牌交易、竞价（拍卖）市场化定价方式，制

定《浙江省科技成果公开交易规范》省级地方性标准（地方推荐标

准），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出“技术交易码”和“技术交易凭证”，

交易各个环节均实现区块链存证追溯。引入专业机构开展“计量拍”

“物联网拍”“农业拍”等“行业拍”，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在垂

直细分领域的定价精准性、专业性。去年以来，“浙江拍”已撮合

1304 项成果完成交易，交易金额 4.95 亿元。

2.聚焦“服务端”，加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培养。发挥国家技术

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作用，每年开展技术经纪人培训。目前浙江经培

训的技术经纪人规模近万名，全省共有国家技术转移机构 26 家，

省重点中介机构 99家，累计促成技术转移金额 52亿元、服务企业

2.9 万家、组织培训 1.8 万次、解决企业需求难题近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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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探索科技服务“贡献论英雄”评价改革。依托“职务成果

转化在线”（部分功能已上线）和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建立技

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贡献积分评价机制，并将其作为相关政策

兑现的重要依据。

三是加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协同合作。支持由浙江大学牵头发

起，组建省高校院所技术转移联盟，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研对接活

动和项目路演。目前，该联盟已吸纳 91 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34家科技型企业、21家科技中介和创投机构。

四是每年举办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和中国创新挑战

赛（浙江）。2021 年征集技术创新需求 380 项，成功对接 185 项，

实现签约 22项，意向合作金额达 7565.8 万元。

3.聚焦“供给端”，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改革

一是全域开展职务成果赋权改革。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

有权和不低于 10 年的长期使用权试点向全省域推广。截至目前累

计赋权 126 项成果，已转化 86项、转化金额达 3410 万元。

二是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浙江省是国家科技成果评价

改革试点省（全国 4 家），浙江科技大市场也承担成果评价专项改

革试点（我省承担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后评估专项改革试点任务），

已研究制定《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实施方案》《浙江科技大

市场成果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实施方案》，推进建立三大科创高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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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五元评价机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

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深化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评价改

革，探索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模式。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会同财政部门建立职务成果

转化“安心屋”机制，“安心屋”内职务科技成果不再进行评估，

并从普通国有资产管理中单列脱离出来，不纳入后续国有资产审

计、清算核资范围，进而减轻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实现“安心转化”。

目前省内已有 150 余家 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和国有企业入驻

“安心屋”，25200 余项成果已入库实现单列。

4.聚焦“需求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

一是探索科技成果“转移支付”体系。在发展相对落后的浙江

山区 26 县探索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即高校院

所先将成果免费许可给企业试用，再由企业确定是否实施转让的成

果转化新模式。同时配套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机制、风险补偿和收益

保障措施，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已有 2000 项科技成果进入

“先用后转”工作体系，300 多项成果实现了成功转化。

二是提升高新区成果承接转化水平。完善高新区“月监测、季

分析、年评价”制度，健全“争先创优和摘牌退出”机制。浙江 8

家国家高新区全部进入全国前 100 位、5家高新区进入全国排名前

50%，杭州高新区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国第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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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胆创新设立“省级创建高新区”序列。出台《省级创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认定工作指引》，按照“园区自评—认定申报—

考核评估—挂牌认定”程序开展省级高新区认定工作。推动杭州、

宁波温州国家自创区在突破性政策和创新举措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据悉，浙江正借鉴安徽创新馆建设运营经验，谋划推进浙江创新馆

建设，以“高原造峰，创新制胜”为主题，集中展示浙江在支撑“国

之大者”、打造三大科创高地、数字化改革、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等方面的标志性创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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